
衛生福利部主管

中央政府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預算(本年度部分)
中華民國109年04月經常門

第04號第1頁

單位:新臺幣千元

甲、歲入部分合計 0 0 0 0 0 0

ˉ0400000000-2

ˉ罰款及賠償收入

0 0 0 0 0 0

乙、歲出部分合計 16,589,934 4,055,627 1,250,813 943,684 2,194,498 54.11 0

ˉ三、單位(主管)預算部分 16,589,934 4,055,627 1,250,813 943,684 2,194,498 54.11 0

ˉˉˉ6257010200-3

ˉˉ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紓困振興

78,000 0 0 0 0 0

ˉˉˉ6557010100-5

ˉˉ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

16,511,934 4,055,627 1,250,813 943,684 2,194,498 54.11 0 1.防疫物資徵用、採購及運送等事項刻正辦理

中。

2.因應新型冠狀病毒疫情辦理檢體運送罐及檢

體運送箱、羅氏即時螢光分析系統原廠試劑、

增購核酸檢測專用原廠試劑、病毒拭子及採樣

管、賽沛新型冠狀病毒快速檢驗試劑組及委託

指定檢驗機構辦理新型冠狀病毒檢測等，刻正

辦理採購作業中。

3.有關補助地方政府防疫動員，考量通報病例

數、居家檢疫及隔離人數集中於財力一級、二

級或三級縣市，列屬不予補助或補助比率較低

，爰報請行政院核准不受「中央對直轄市及縣

(市)政府補助辦法」規定之補助比率限制，俟

行政院函復結果，再陳核及公布地方政府防疫

動員補助方案(草案)，請各地方政府提報申請

計畫經費，預定於6月底前完成撥付。

備註

1.預算執行%(6)欄未達80%或超過120%者

原因說明

2.累計節餘數

預收(付)數

 (4)

小計

 (5)=(3)+(4)
項      目

累計分配數

(2)

預算數

(1)

累計實現數

(3)

預算執行%

 (6)=(5)/(2)

應收(付)數

(7)



衛生福利部主管

中央政府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預算(本年度部分)
中華民國109年04月資本門

第04號第1頁

單位:新臺幣千元

乙、歲出部分合計 368,134 126,214 24,479 0 24,479 19.39 0

ˉ三、單位(主管)預算部分 368,134 126,214 24,479 0 24,479 19.39 0

ˉˉˉ6557010100-5*

ˉˉ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

368,134 126,214 24,479 0 24,479 19.39 0 1.因應新型冠狀病毒疫情採購，除「多重病原體檢

測儀」尚未採購外，餘均已進入交貨驗收程序，包

含辦理賽沛病毒快速核酸純化檢測儀、即時螢光定

量聚合酶鏈鎖反應儀、核酸萃取儀、台南三級實驗

室負壓自動控制系統更新案等，俟完成後加速辦理

撥款作業。

2.伺服器及系統授權數增購，因配合新年度共同供

應契約5月開始辦理訂購，預計6月完成；入侵偵測

系統授權數擴增案，刻正簽辦中；全球資訊網擴

增、第二代實驗室資訊管理系統、公文系統民意信

箱、智慧檢疫多功能管理資訊系統等功能增修案，

預計6月辦理撥款。

3.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之研發疫苗、快篩試劑及治

療藥物等研究，刻正辦理相關計畫審核事宜，將依

計畫期程加速辦理後續相關事宜。

4.集中檢疫所設備及維運費用，已函請各檢疫所儘

速掣據辦理經費撥付事宜。

備註

1.預算執行%(6)欄未達80%或超過120%者原因

說明

2.累計節餘數

預收(付)數

 (4)

小計

 (5)=(3)+(4)
項      目

累計分配數

(2)

預算數

(1)

累計實現數

(3)

預算執行%

 (6)=(5)/(2)

應收(付)數

(7)



衛生福利部主管

中央政府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預算(本年度部分)
中華民國109年04月經資門併計

第04號第1頁

單位:新臺幣千元

甲、歲入部分合計 0 0 0 0 0 0

ˉ0400000000-2

ˉ罰款及賠償收入

0 0 0 0 0 0

乙、歲出部分合計 16,958,068 4,181,841 1,275,292 943,684 2,218,977 53.06 0

ˉ三、單位(主管)預算部分 16,958,068 4,181,841 1,275,292 943,684 2,218,977 53.06 0

ˉˉˉ6257010200-3

ˉˉ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紓困振興

78,000 0 0 0 0 0

ˉˉˉ6557010100-5

ˉˉ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

16,880,068 4,181,841 1,275,292 943,684 2,218,977 53.06 0

備註

1.預算執行%(6)欄未達

80%或超過120%者原因說

明

2.累計節餘數

預收(付)數

 (4)

小計

 (5)=(3)+(4)
項      目

累計分配數

(2)

預算數

(1)

累計實現數

(3)

預算執行%

 (6)=(5)/(2)

應收(付)數

(7)


